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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普通话测试站

2023年4月面向社会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的通知

为服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推广普及，增加普通话测试社会

服务供给，我站拟于 2023 年 4 月面向社会举办一期普通话水平测试，

现将报名、测试有关情况通知如下，请广大考生务必认真、完整阅读。

一、报名对象

1.珠海市户籍人员；

2.在珠海市工作、生活居住的非珠海户籍人员（港澳人士除外）；

3.在珠海市就读的在校学生（就读学校已建有普通话测试站的尽

量在所在学校报考）。

二、报名渠道

报名渠道：“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在线报名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报

名系统”，网址：https://bm.cltt.org/），建议您添加到浏览器收

藏夹方便今后访问。我站面向社会人员报名仅此一个渠道，请考生注

意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，切勿相信任何机构“代报”“包过”等宣传，

谨防上当，诚信应试。

三、报名时间及测试日期

1.网上预报名时间

2023 年 4 月 11 日（周二）8:00 起，4 月 14 日（周五）止，名

额早到早得报满即止，请尽早报名。

2.测试日期

2023 年 4 月 22 日（周六、校外学生专场）、2023 年 4 月 23 日

（周日、社会人员专场）

3.若错过报名时间或名额已满，请继续关注“报名系统”-“帮

助中心”-“测试站公告”页面后续公告。我站计划 2023 年 5月、6

月、7月继续面向社会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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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报考流程及注意事项

1.网上注册

建议考生提前登录“报名系统”，使用本人手机号完成注册并完

善个人信息。考生应如实填写目前职业和工作单位，在校学生“从事

职业”请选择“在校学生”选项，所在单位填写所就读学校，同时必

须填报所在院系、学号和班级，暂无单位的社会人员可填写户籍或居

住地址。上传的个人证件照用于打印准考证，要求为近期免冠 2寸证

件照（不得使用自拍照、生活照等），JPG 格式，小于 1M（390×567

像素）。

2.在线报名

考生在预报名时间内登录“报名系统”在线报名，考生须根据个

人身份情况选择相应的测试任务。“校外学生专场”须上传学生证（学

生卡）或学校开具的在读证明；“社会人员专场”珠海市户籍人员须

上传身份证，非珠海市户籍人员须上传工作证明或居住证等相关材料。

考生须认真核对个人信息，报名信息提交后不能修改。因个人信息填

写有误影响缴费、测试及后续相关事宜的，由考生自行承担后果。

3.缴费确认

考生提交报名信息后请在次日查看审核情况，审核通过后考生会

收到缴费短信，可直接点击短信链接地址缴费，请务必在 24 小时内

完成缴费确认，否则报名无效。校外学生专场收费 25元/人次，社会

人员专场收费 50元/人次。若审核通过却未收到缴费短信，可微信扫

描下方二维码进入缴费系统缴费。

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普通话测试缴费系统网址二维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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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进入普通话测试缴费系统后，输入考生身份证号码、选择报

考年份和任务名称（一般包含测试日期和身份属性，如“2023 年 4

月 22 日校外学生专场”）、输入验证码后，进入缴费详情页面（如

下图所示），核对报名信息及支付金额无误后，点击“立即支付”完

成缴费。校外人员的纸质证书一律采取邮寄方式，考生缴费前必须填

写准确的邮寄地址，测试站将通过快递到付的方式将纸质证书邮寄给

考生。

4.打印准考证

考生于考前两天内自行上网（在线报名系统）打印准考证，请务

必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考生须知。参加测试时必须携带准考证和身份

证原件，在校生必须同时携带学生证（或学生卡或学校出具的在读证

明）原件。

五、测试须知

1.所有考生应试时必须携带准考证和二代身份证原件，在校生必

须同时携带学生证（要有就读学校名称和注册信息）或学生卡或学校

出具的在读证明，否则不能参加考试，报名费不予退还。

2.考生考试当天需佩戴口罩进入考场，除信息采集拍照和测试答

题时可摘下口罩外，其它时间均需佩戴口罩。考生进入考场后保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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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距离，避免聚集，考试结束后应立即离开，勿在考场区域内逗留。

3.考试当天现场拍照用于印制普通话等级证书，建议考生当天穿

深色有领衣服，不得化浓妆，刘海不能遮挡眉毛，要露双耳，戴眼镜

者要脱眼镜。

4.测试流程：报到→信息采集→候测→测试→离开考区。考生应

比准考证上的报到时间至少提前 20 分钟到乐育楼 C104 报到，迟到

30 分钟按弃考处理。所有弃考者，报名费不予退还。

5.测试纪律：考生在考场区域内要保持安静，不得大声喧哗。不

得携带手机、相机等电子设备以及任何参考资料进入测试机房。考试

严禁作弊，测试现场发现替考、违规携带设备、扰乱考场秩序等行为

的，取消本次测试资格及测试成绩，同时上报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信

息管理系统取消 1 年内的应试资格，并通报所在单位给予相应行政处

分，甚至追究法律责任。

六、成绩及证书

1.考生在完成测试 30天后，可在“报名系统”—“成绩查询”

页面输入姓名、身份证号码查询本人测试成绩。

2.根据《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51 号），普

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分为纸质证书和电子证书，二者具有同等效力。

纸质证书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统一印制，电子证书考生可在成

绩公布后一周左右从“国家政务服务平台”（微信公众号或支付宝公

众号）个人电子证照中添加、绑定。

3.纸质证书不支持现场领取，一律采用邮寄方式发放。考生务必

在缴费确认时提供准确的地址信息。我站将通过快递到付的方式将证

书邮寄给考生。

4.纸质证书遗失的，不予补发，考生可通过“国家政务服务平台”

（微信公众号或支付宝公众号）申领电子证书或查询测试成绩，电子

证书、查询结果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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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考场指引

八、联系方式

联系电话：0756-3683561（请于工作日 8:30—11:30，14:30—

17:30 拨打）
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唐家湾镇金凤路 18号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乐

育楼 C103

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务部

2023 年 4月 10 日


